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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康正宏基房地产评估有限公司
业务收费规定

为规范房地产估价服务收费行为，维护房地产估价服务当事人的合法权益，我司对于房地产估价服务收费的规定如下：
一、我司为委托人提供估价咨询服务业务，可向委托人收取合理的费用。
二、本着合理、公开、诚实信用的原则，接受自愿委托，双方平等协商，签订合同，依据本规定的收费标准，由我司与委托方协商确定评估服务费。
三、房地产评估咨询服务收费实行明码标价制度。
四、我司可应委托人要求，提供有关房地产政策、法规、技术等咨询服务，收取房地产咨询费。
房地产咨询费按服务形式，分为口头咨询费和书面咨询费两种。
口头咨询费，按照咨询服务所需时间结合咨询人员专业技术等级由双方协商议定收费标准。
书面咨询费，参照房地产估价收费。
以土地、房地产为主的房地产价格评估费，区别不同情况，按照房地产的价格总额采取差额定率分档累进计收。具体收费标准见附表。
六、房地产经纪收费标准
房屋租凭代理收费，无论成交的租赁期限长短，均按半月至一月成交租金额标准，由双方协商议定一次性计收。
房屋买卖代理收费，按成交价格总额的0.5％—2.5％计收。
实行独家代理的，收费标准由委托方与我公司协商，可适当提高，最高不超过成交价格的3％。
七、凡通过招投标方式取得业务的，按中标价格收取服务费。

附表：
	评 估 收 费 表                                                                                                                                                   

	标的总额(万元)
	累进计费率（‰）
	累计收费(元)

	下限
	上限
	
	

	0
	100
	5
	5000

	101
	1000
	2.5
	27500

	1001
	2000
	1.5
	42500

	2001
	5000
	0.8
	66500

	5001
	8000
	0.4
	78500

	8001
	10000
	0.2
	82500

	10001
	　
	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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